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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条例

（员怨怨源年缘月圆苑日沈阳市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九次会议通过

员怨怨源年苑月猿园日辽宁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九次会议批准

员怨怨远年员员月愿日沈阳市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二十六次会议修改

员怨怨苑年员月圆猿日辽宁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二十五次会议批准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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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摇总摇摇则

第一条摇为促进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以下简称开发区）的
经济建设、技术进步和社会发展，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

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摇开发区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设立，实行沿
海开放城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政策。

第三条摇开发区按照沈阳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遵循
外引和内联相结合的原则，进行经济和技术开发，建设成以高新技

术为先导，以工业为主体，二、三产业协调发展的综合性、多功能、

外向型、国际化、现代化的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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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条摇开发区为投资者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投资者的资
产、应得利润和其他合法权益，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法规和本

条例的保护。

第五条摇开发区的企业、事业单位的职工，有权依法建立工会
组织，开展工会活动。

第六条摇开发区内的单位和个人，必须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
法律、法规和本条例。

第二章摇管理机构及职权

第七条摇沈阳市人民政府在开发区设立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
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开发区管委会），开发区管委会享有市级经

济管理权限，代表市人民政府对开发区实行统一领导和管理。

第八条摇开发区管委会行使下列职权：
（一）编制开发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计划，经批准后组

织实施；

（二）制定开发区的各项行政管理规定，检查各项规定的执行

情况；

（三）负责开发区内土地的规划、征用、开发和土地使用权的

有偿出让、转让工作；

（四）按照规定的权限审批或审核在开发区的投资及建设项

目；

（五）规划和管理开发区的建设项目；

（六）会同市科技主管部门，批准和认定开发区高新技术企

业、高新技术项目；

（七）处理开发区的涉外事务；

（八）管理开发区的进出口业务；

（九）依法对开发区的企业、事业单位进行审计、监督；

（十）兴办和管理开发区的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事业；

（十一）负责开发区所属、新建和市人民政府批准划入的行

政、企业、事业单位的下列行政工作：

（员）管理开发区的财政、国有资产、工商、税务、劳动人事，管
理和征收开发区各种行政性收费；

（圆）管理民政、民族事务、监察、计划生育等行政工作；
圆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猿）管理开发区的治安、交通、消防和户政工作。
（十二）监督、管理市人民政府各部门设在开发区的分支机构

的工作，协调海关、商检、金融等部门设在开发区的分支机构的工

作；

（十三）依法保护开发区的单位和个人的合法权益；

（十四）在市核定的编制和干部职数范围内，可以根据工作需

要自行设置和调整工作机构，同时由市有关部门履行手续；

（十五）市人民政府授予的其他职权。

第九条摇市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支持、配合开发区管委会的
工作，对相应的业务实行指导。

第三章摇投资与经营

第十条摇开发区重点兴办下列项目：
（一）技术、设备和生产工艺属国内外先进或国内急需的；

（二）产品以外销为主的；

（三）属能源、交通、通讯、环保等基础设施建设的；

（四）属房地产、商业服务、旅游等第三产业的。

第十一条摇在开发区投资和经营可以采用下列方式：
（一）中外合资；

（二）中外合作；

（三）外商独资；

（四）国内独立经营或联合经营；

（五）股份制；

（六）补偿贸易；

（七）租赁；

（八）中国法律允许的其他方式。

第十二条摇在开发区投资兴办企业、事业，由投资者向开发区
管委会提出申请，经批准后，按规定办理土地使用证书、营业执照、

税务登记等手续。

第十三条摇经批准兴办的企业、事业，须按规定期限投入资本
或动工兴建。不能按期投入资本或动工兴建的，应当申请延期；无

故拖延的，吊销营业执照和收回土地使用证书。

第十四条摇投资者在开发区兴办企业、事业，应在中国人民银
猿



行批准的银行开户。

第十五条摇开发区的单位和个人以及其他组织的各项保险，
应当向设在开发区内的保险公司或中国法律、法规允许的其他保

险机构投保。

第十六条摇开发区的外商投资企业必须在开发区设置会计帐
簿，进行独立核算，按照规定报送会计报表，并接受财政、税务等部

门的监督。

第十七条摇开发区的外商投资企业在经批准的合同或章程范
围内，可以自行制定生产经营计划，筹措、运用资金，采购生产资料

和销售产品；自行确定工资标准、工资形式和奖励、津贴制度；自行

确定机构设置和人员编制，聘用或辞退经营管理人员，录用或辞退

职工。

第十八条摇开发区的企业、事业单位，必须依法防止环境污
染，保证职工在安全、卫生的条件下工作。

第十九条摇开发区的企业经营期满、中途歇业或破产，在依法
办理有关手续后，投资者的资产可以转让，外商的资金可以按外汇

管理的规定汇出。

第四章摇优 惠 待 遇

第二十条摇开发区的生产性外商投资企业，减按员缘豫的税率
征收企业所得税。其中经营期在十年以上的，经批准从开始获利

年度起，第一年和第二年免征企业所得税，第三年至第五年减半征

收企业所得税。

非生产性外商投资企业，经营期在十年以上的，经企业申请，

开发区管委会批准，从开始获利年度起，可在三年以内由开发区财

政给予适当补贴。

第二十一条摇开发区的外商投资的产品出口企业，按规定减
免企业所得税期满后，凡企业出口产品产值达到当年产品产值

苑园豫以上的，减按员园豫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先进技术企业减
免所得税期满后，仍为先进技术企业的，再延长三年减按员园豫的
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

第二十二条摇开发区的外商投资的产品出口企业和先进技术
企业，免征地方所得税。外商投资的其他企业，从纳税年度起免征

源



地方所得税五年，其后减半征收三年。

第二十三条摇外商从投资企业获得的利润，再投资于本企业
或开发区的其他企业，经营期在五年以上的，经批准可退还再投资

部分已缴纳的企业所得税的源园豫；再投资于产品出口企业或先进
技术企业，经营期在五年以上的，退还再投资部分已缴纳的企业所

得税全部税款；经营期不满五年撤出该项投资的，应缴回已退的所

得税税款。

第二十四条摇外商在中国境内没有设立机构，而有来源于开
发区的股息、利息、租金、特许权使用费和其他所得，除依法免征所

得税的以外，均减按员园豫的税率征收所得税。其中提供资金、设
备条件优惠或转让的技术先进的，经批准，可以享受更多减免所得

税优惠。

第二十五条摇外商从企业税后分得的利润汇出中国境外，免
征汇出额的所得税。

第二十六条摇外商投资企业使用境内半成品、料件，在开发区
内经实质性加工，增值圆园豫以上并出境外销的，可视为外商投资
企业的出口商品，免征关税。

第二十七条摇从事开发区交通、能源、通讯等基础设施建设的
外商投资企业，经营期在十五年以上的，经企业申请，有关部门批

准，可享受比生产性企业更优惠的待遇。

第二十八条摇外商投资企业建设项目，免征固定资产投资方
向调节税。

第二十九条摇外商投资企业的固定资产，经财政、税务机关批
准，可加速折旧，可不留或少留残值。

第三十条摇外商投资企业为保持外汇收支平衡，经外贸部门
批准，可用人民币购买国内的产品出口换取外汇，所得外汇全部留

给外商投资企业支配。

第三十一条摇外商投资企业的土地使用期限和土地使用权出
让金，由土地管理部门根据不同地段和用途确定。土地使用权出

让金在三个月内一次缴清的，给予适当减收的优惠待遇。

第三十二条摇外商投资企业建设、生产所需水、电、气等给予
优先供应，所需通讯设施给予优先安排。

第三十三条摇开发区的外商投资企业，同时享受国家和辽宁
省及沈阳市规定的其他优惠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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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四条摇在开发区兴办的内资企业，经营期在十年以上
的，经企业申请，开发区管委会批准，从开始获利年度起，生产性企

业可在五年内由开发区财政给予适当补贴，非生产性企业可在三

年内由开发区财政给予适当补贴。

第五章摇附摇摇则

第三十五条摇华侨和香港、澳门、台湾同胞及其经济组织在开
发区投资兴办的企业，按本条例外商投资企业的规定执行，同时享

受国家有关政策规定的其他待遇。

第三十六条摇本条例应用中的具体问题由市人民政府负责解
释。

第三十七条摇本条例自员怨怨源年员园月员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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